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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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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义乌市标准化研究院、义乌制造标准化管理研究中心、国

家日用小商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金华市诚佳假发有限公司、兰溪市点点红假发有限公司、金华市龙胜

假发有限公司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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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发用阻燃涤纶发丝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假发用阻燃涤纶发丝（以下简称“发丝”）的基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

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及质量承诺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由色母粒等着色剂和阻燃聚酯（PET）切片均匀混合，经纺丝、拉伸、剪切而成的用

于制作假发的束状阻燃涤纶丝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250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

GB/T 2828.1—2012 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 第1部分: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

GB/T 2912.1  纺织品  甲醛的测定  第1部分:游离和水解的甲醛（水萃取法） 

GB/T 2912.3  纺织品  甲醛的测定  第3部分:高效液相色谱法 

GB/T 3920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耐摩擦色牢度 

GB/T 3921—2008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耐皂洗色牢度 

GB/T 3922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耐汗渍色牢度 

GB/T 5713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耐水色牢度 

GB 6675.3—2014  玩具安全  第3部分:易燃性能 

GB/T 7573  纺织品  水萃取pH值的测定 

GB/T 8427—2008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耐人造光色牢度:氙弧 

GB/T 9995  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的测定  烘箱干燥法 

GB/T 10685  羊毛纤维直径试验方法  投影显微镜法 

GB/T 13835.5  兔毛纤维试验方法  第5部分:单纤维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

GB/T 17592  纺织品 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

GB 18401—2010  国家纺织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

GB/T 18886  纺织品  色牢度试验  耐唾液色牢度 

GB/T 20388  纺织品  邻苯二甲酸脂的测定  四氢呋喃法 

FZ/T 50017  涤纶纤维阻燃性能试验方法  氧指数法 

FZ/T 51007—2012  阻燃聚酯切片（PET） 

EN 71-3-2019  玩具安全  第3部分:特定元素的迁移 (Safety of Toys—Part 3:Migration of 

Certain Elements) 

3 基本要求 

3.1 设计研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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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1 应具备 200色以上的发丝色样体系系统。 

3.1.2 应具备通过温度、湿度、时间等控制发丝阻燃性能的匹配设计配方及生产工艺。 

3.2 原材料 

3.2.1 阻燃聚酯切片应符合 FZ/T 51007—2012中有光、半消光切片优等品的要求。 

3.2.2 色母粒等着色剂符合 EN 71-3中可迁移元素第三类最大限量要求。 

3.3 工艺装备 

应具备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、自动吸料机、自动卷绕机等设备设施。 

3.4 检验检测 

3.4.1 原材料检验应具备阻燃聚酯切片水分的检测设备和检测能力。 

3.4.2 过程检验应具备发丝含水量的检测设备和检测能力。 

3.4.3 出厂检验应具备发丝感官、pH值、耐水色牢度、耐汗渍色牢度、耐摩擦色牢度、发丝直径、回

潮率等项目的检测设备和检测能力。 

4 技术要求 

4.1 感官 

4.1.1 外观 

丝外观应洁净、无异物，有光泽。 

4.1.2 手感 

手感应柔软有弹性，同一批产品应手感无明显差异。 

4.1.3 色差 

同批色差不低于4-5级，与客户确认样的色差不低于4级。 

4.2 理化性能 

发丝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。 

表1 理化性能 

项目 要求 

甲醛/（m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20 

pH值 4.0~7.5 

异味 无 
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
a
 禁用 

发丝平均直径/µm 70~80 

单根发丝平均断裂强力/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≥ 60 

回潮率/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4 

氧指数/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≥ 27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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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（续） 

项目 要求 

易燃性能 

按GB 6675.3—2014的5.2进行测试时，火焰移开后

的燃烧时间不应超过2 s，并且如果着火，发丝的最

大燃烧长度应不大于其最大初始长度的50%。 

色牢度/级        ≥ 

耐水 4 

耐汗渍 4 

耐摩擦（干、湿） 4 

耐唾液 4 

耐皂洗 4 

耐光 4 

可迁移元素限量/(mg/kg)        

≤ 

铝 70 000 

锑 560 

砷 47 

钡 18 750 

硼 15 000 

镉 17 

铬（III） 460 

铬（VI） 0.053 

钴 130 

铜 7 700 

铅 23 

锰 15 000 

汞 94  

镍 930 

硒 460 

锶 56 000 

锡 180 000 

有机锡 12 

锌 46 000 

邻苯二甲酸酯类/% ≤ 

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（DBP）、邻苯二甲

酸丁苄酯（BBP）和邻苯二甲酸二（2-

乙基）己酯（DEHP） 

0.1 

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（DNOP）、邻苯

二甲酸二异壬酯（DINP）和邻苯二甲

酸二异癸酯（DIDP） 

0.1 

5 试验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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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感官 

5.1.1 外观 

在自然光线下用目测。 

5.1.2 手感 

触感鉴定。 

5.1.3 色差 

按GB/T 250执行。 

5.2 理化性能 

5.2.1 甲醛 

按GB/T 2912.1或GB/T 2912.3规定执行，GB/T 2912.3为仲裁检验方法。 

5.2.2 pH 值 

按GB/T 7573执行。 

5.2.3 异味 

按GB 18401执行。 

5.2.4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

按GB/T 17592执行。 

5.2.5 发丝平均直径 

按GB/T 10685执行。 

5.2.6 单根发丝平均断裂强力 

按GB/T 13835.5执行。 

5.2.7 回潮率 

按GB/T 9995执行。 

5.2.8 氧指数 

按FZ/T 50017执行。 

5.2.9 易燃性能 

取一束长度为（200±2）mm的发丝，按每厘米5针的针距密度缝制成长度为（100±5）cm的排发，

排发重量为（15±1）g/m，再按GB 6675.3—2014的5.2执行。 

5.2.10 耐水色牢度 

按GB/T 5713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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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1 耐汗渍色牢度 

按GB/T 3922执行。 

5.2.12 耐摩擦色牢度 

按GB/T 3920执行。 

5.2.13 耐唾液色牢度 

按GB/T 18886执行。 

5.2.14 耐皂洗色牢度 

按GB/T 3921—2008执行，采用单纤维贴衬，试验条件为C（3）。 

5.2.15 耐光色牢度 

按GB/T 8427—2008中方法3执行。 

5.2.16 可迁移元素限量 

按EN 71-3执行。 

5.2.17 邻苯二甲酸酯类 

按GB/T 20388执行。 

6 检验规则 

6.1 组批 

以同一原料、同一色别、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发丝为同一检验批。 

6.2 检验分类 

产品检验分为出产检验和型式检验。 

6.3 出厂检验 

6.3.1 每批产品出厂前，应进行出厂检验。 

6.3.2 出厂检验项目为 4.1要求的内容。 

6.3.3 外观、手感抽样按 GB/T 2828.1的规定执行，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，一般检验水平为Ⅱ，

接收质量限（AQL）为 4.0，抽样量、接受数和拒收数见表 2。以箱或束为单位。 

6.3.4 色差抽样按 5.1.3 要求随机抽取足够试样。 

6.4 型式检验 

6.4.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需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； 

b) 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 

c) 正常生产后，每年至少一次； 

d) 产品停产半年后，恢复生产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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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。 

6.4.2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4章的所有项目。 

6.4.3 型式检验抽样按试验方法要求随机抽取足够数量的样品。 

表2 抽样量、接受数和拒收数 

批量 抽样量 接受数Ac 拒收数Re 

2～8 2 0 1 

9～15 3 0 1 

16～25 5 0 1 

26～50 8 0 1 

51～90 13 1 2 

91～150 20 2 3 

151～280 32 3 4 

281～500 50 5 6 

501～1 200 80 7 8 

1 201～3 200 125 10 11 

3 201～10 000 200 14 15 

10 001 及以上 315 21 22 

6.5 判定规则 

6.5.1 单项判定 

6.5.1.1  外观、手感检验结果符合 4.1 要求，则判定该项合格；否则，判定该项目不合格。 

6.5.1.2  色差、理化性能各指标测试结果中若有一项不合格，应在原批中抽取双倍数量的样品，对不

合格项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定该项合格。 

6.5.2 批量判定 

6.5.2.1  出厂检验判定 

外观、手感批判定按表2进行判定，不合格品数≤Ac，则判定该批产品外观、手感合格，不合格品

数≥Re，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；色差符合4.3要求的，则判该批产品色差合格，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

合格。 

6.5.2.2  型式检验判定 

检验项目全部合格，判定该批产品合格，否则，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。 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 

7.1 标志 

每箱产品应标注产品的品名、重量、色号、生产年月、商标、执行标准、生产厂名厂址。 

7.2 包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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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应坚固、完整。内包装应使用防潮包装材料。 

7.3 运输 

运输时应防止雨淋、挤压，不应与有毒、有害物质混装混运。 

7.4 贮存 

产品应存放在干燥、通风、清洁、防火的库房内。 

8 质量承诺 

8.1  客户有诉求时，应在 24小时内作出响应。 

8.1  交货一个月内根据客户需求，可在现有色系范围内按照 1:1比例换货或提供加工等服务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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